附件2

关于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动物防疫法〉实施办法》（修订草案
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〉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于2014年3月20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，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。施行十余年来，《实施办法》有效规范全省动物防疫管理工作，在常态化预防、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，筑牢畜禽养殖业生产安全防线，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当前，我省畜禽养殖业进入转型升级、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，动物防疫工作面临新形势、新挑战。一方面，动物及动物产品跨区域调运日益频繁，疫病病种增多、病原谱系复杂，疫情防控风险持续加大；另一方面，全省动物防疫体系基础薄弱、基层防疫队伍专业能力不足、养殖从业者防疫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，现有制度规定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动物防疫工作的现实需求。2021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次修订并于当年5月1日正式施行，在动物防疫方针、主管部门、防疫责任主体、具体防疫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较大修改。
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上位法，适应动物防疫新形势新需求，解决动物防疫工作中的突出问题，修订实施办法十分必要。
二、修订依据
修订的依据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政策依据，主要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《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》等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40条。
（一）全面理顺监管体制，夯实防疫基础保障，包括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、相关机构职责、乡镇街道和基层自治组织职责、单位和个人义务、宣传培训、区域协作、官方兽医管理、动物防疫人员保障等。（第三条到第九条，第二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等）
（二）聚焦全流程风险防控，健全疫病预防处置体系，包括风险评估、强制免疫、疫病监测和预警、动物疫病净化和消灭、动物疫情应急准备、单位和个人应急准备义务、应急处置衔接规定、动物检疫要求、动物检疫申报、动物检疫实施、屠宰厂管理规定、入川动物运输规定、动物运输一般规定、运输后报告、无害化处理要求、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管理要求、染疫等情况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等。（第十条到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到第三十条等）
（三）强化人畜共患病防控，规范动物诊疗行业管理，包括犬只防疫管理、狂犬病免疫接种点、动物诊疗机构和人员管理、动物诊疗活动管理要求等。（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等）
此外，删减不适用的处罚条款，新增中途转运、销售、更换、增加动物和动物产品法律责任。（第三十九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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